
馆陶县交通运输局行政执法流程图

1、行政处罚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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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强制流措施程图



















3、行政强制执行程图














4、公路设施损坏补偿费流程图

（1）当场收取公路设施损坏补偿费流程图






（2）较大公路设施损坏补偿费流程图








5、行政检查流程图

















发现违法行为受理后





一般程序处罚流程





简易程序处罚流程





出示执法证件进行检查





出示执法证件进检查





立　　案





调查取证，制作《勘验（检查）笔录》、《询问笔录》和音像视频等证据，确认违法事实





调查取证，制作《勘验（检查）记录》、《询问笔录》和音像视频等证据，确认违法事实





制作《案件调查报告》





制作并送达《违法行为通知书》





当事人陈述、申辩





制作并送达《违法行政通知书》





符合听证条件，当事人申请听证后，进行听证





当事人陈述、申辩、制作《陈述申辩笔录》





制作并送达《当场处罚决定书》





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执　　行





结案归档





执行





结案归档





发现违法行为，执法人员认为应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按规定报批








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采取强行政制措施的，制作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行政机关负责人不批准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通知当事人到场,2名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





依法作出其他处理








当事人到场的





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





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及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并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制作现场笔录，由当事人、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在笔录中予以注明





30日内查清事实，作出处理决定，案情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





依法不需要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作出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当事人领取扣押物品








结案归档





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





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





当事人依法进行陈述权和申辩的





当事人履行催告义务的





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





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





不再实施行政强制执行





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





当事人逾期未自行拆除的，且逾期不复议、不起诉又不拆除的





行政机关依法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进行强制拆除





结案归档





公路设施损坏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补偿数额小，当事人无争议





制作并送达《公路补偿费通知书》





收取公路补偿费，出具收费凭证





立案





调查取证





制作并送达《公路补偿费通知书》





收取公路补偿费，出具收费凭证





结案





两名以上交通行政执法人员进行监督检查，出示执法证件





受检单位、组织或个人应按照监督检查的要求，如实提供有关的信息、资料及数据文件等；执法人员应做好监督检查情况记录。





经检查发现有轻微问题，不需处罚








经检查发现有违法违规问题,需给予处罚








提出改进建议








转入行政处罚程序，立案调查





记录存档，制作监督检查登记表





承办机构负责人批阅意见








复查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